
全国公安机关互联网站安全服务平台备案操作指南

1 / 16

全国公安机关互联网站安全服务平台

备案操作指南



全国公安机关互联网站安全服务平台备案操作指南

2 / 16

目录

一、引言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

二、公共信息查看、查询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

三、用户注册、登录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

四、信用认证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

五、开办主体管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

六、新办网站备案申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8

七、网站信息变更申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4

八、网站注销申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5

九、未备案网站申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5



全国公安机关互联网站安全服务平台备案操作指南

3 / 16

一、引言

编写本用户手册的目的是：指导全国网民用户安全有效的在“全国公安机关互联网站安全服

务平台”进行备案。

该用户使用手册的预期读者为：首次使用该平台的网站主办者。

二、公共信息查看、查询

1 公共查询

公共查询查询是否有过备案信息的方式是：在未登录网站情况下点击页面上方的【公共查询】

如下图所示

可根据网站名称、域名、公安机关备案号来查询是否已经存在备案，如没有查询到则为未备

案，请按照以下操作进行备案。

2 公共信息查看

包括通知公告、备案须知、政策法规、常见问题、备案展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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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用户注册、登录

1 打开全国公安机关互联网站安全服务平台

2 如果用户没有用户名，请在首页点击【注册】，注册账户

3 填写注册信息（注：所有项是必填，手机号及邮箱涉及到信用认证问题请谨慎填写）

4 注册成功会自动转向登录界面，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及验证码，点击【登录】即可登录



全国公安机关互联网站安全服务平台备案操作指南

5 / 16

四、信用认证

登陆后，在首页点击【个人中心】进入个人中心，点击 左侧菜单【信用认证】

1 手机验证：点击【立即验证】弹出窗口 如此图所示

点击【获取短信验证码】将手机收到的验证码输入，点击【验证】即完成手机验证。

2 邮箱验证：点击【立即验证】，您注册时填写的邮箱会收到验证邮件，点击邮件中的链接

完成验证。

3 身份验证：开办主体完成审核通过后身份验证会自动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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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开办主体管理

开办主体申请： 对于首次备案的用户，必须首先填写主办单位及负责人的真实有效信息，只有

提交了主体信息后，才能在该主体下进行网站备案。

开办主体有 6 种，分别为： 企业单位、军队院校、政府机构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个人。

点击左侧菜单【开办主体管理】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自己的开办主体性质并正确填写各

项信息（注：录入主体信息时所填写的信息必须真实、合法，才能审核通过，顺利完成备案。）

填写完成后点击【保存】，公安民警审核后您会收到短信通知，也可在系统消息中查看审核

结果，一般审核时间为 3-5 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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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注意事项：

1 上传的证件图片需要清晰 大小在512K以内;

2 单位名称：形式上应完整填写网站主办者全称，如个人应填写个人姓名，企业应填写工商营业执照注

册公司名称。内容应真实准确，不得以域名或数字等符号或以网站名称信息代替网站主办者信息;

3 单位性质 ：应与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对应一致，如主办单位名称为某某公司，则单位性质应为企业;

如主办单位为张三，则单位性质应为个人;

4 证件号码：应符合相应的格式要求，且与主办单位性质等信息（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政府机关、军队、

社会团体、个人等）对应一致。如主办单位性质为企业，不应填写军队代号或个人身份证等号码等非

工商营业执照号码或非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码;

5 投资或主管单位：网站所属者为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政府机关、军队填写法人姓名或单位最

高负责人姓名;

6 负责人常住地：内容真实准确，格式标准完整。例如，农村单位应详细填写到村，城镇单位应填写到

街道门牌号或信箱号;

7 办公电话：务必填写。号码应格式标准、内容真实准确，不得出现“010-00000000”等明显不真实

的联系方式。新

增ICP备案操作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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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新办网站备案申请

点击左侧菜单【新办网站申请】，根据要求填写真实合法的信息，填写完成后，点击【提交】

等待公安民警审核，一般审核时间为 3-5 个工作日（注务必按照要求填写，否则将被退回）

第一步：网站开办主体，已经提交申请或审核已经通过，直接点击【下一步】即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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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步：网站基本信息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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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注意事项：（务必按照要求填写，否则将被退回）

注: 您的网站在不涉及前置审批，请不要在选项内容中打勾；如果没有您的网站服务内容，就无需选择。

1 网站名称：应与其主办单位性质等信息对应一致。如主办单位性质为个人的网站，不得以“某某有限

公司”等与其主命名；不得以域名作为网站名称。主办单位性质为非政府机构或非政府授权机构的网

站，不得以“某某市人民政府”、“某某监察”等公共事务关键字命名；主办单位性质为非国家级单位

的网站，不得以“中国”“中华”“维权”等字头命名。无新闻（省委宣传部获得前置审批）、出版（省

出版局获得前置审批）、教育（省教育厅获得前置审批）、卫生（省卫生厅获得前置审批）、药监（省食

品药品监管局获得前置审批）、文化（省文化厅获得前置审批）、广电（省广电厅获得前置审批）等前

置审批或专项审批的网站，不得以相关领域。关键词命名。如未经新闻管理部门前置审核同意的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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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以“新闻网”命名；未取得电子公告专项审批的，不得以“论坛”命名。含有 bbs 的域名视为论坛，

需到省通信管理局办理电子公告专项备案。新增 ICP 备案操作手册新增 ICP 备案操作手册（一）：增

2 网站服务类型：单位可选择单位门户网站，个人可选择博客/个人空间，如有其他类型内容可如实勾选。

3 如果您的虚拟主机只对应一个 IP，可以填写同一个 IP 地址；如果对应多个如实填写起止 IP 即可。新

第三步：网站负责人信息填写

如果网站负责人信息/信息安全负责人信息/舆情引导员信息与开办人主体负责人信息相同

直接打钩即可自动填充，如果不同则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填写。

填写注意事项：

负责人姓名：应填写真实姓名全称，不得填报“王先生”、“李小姐”、“个人”或者加带数字或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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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的姓名等明显不真实的姓名。

第四步：提示说明

请认真阅读，如果没有异议，勾选“我已阅读信息网络安全保护方案”点击【提交】，

公安民警会在 3-5 个工作日给已反馈，反馈的信息将以短信形式通知，也可登录网站在系统消息

中查看。

特别注意：

非交互式网站初步审核完成后即完成备案，交互式网站需要进行面审或实地检查，具体时间

将以短信告知。

如收到公安机关面审通知，请按照短信通知的时间携带所需证件到公安机关进行材料完整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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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；

如收到公安机关实地审核通知：请按照通知的时间做好准备，配合公安民警进行安全检查。

第五步：在完成以上审核以后，公安机关将会发放公安部备案号，您需要将备案号放置网站

首页下端 ；您可以将网站备案代码放置在网站上，获取代码方法：在已备案网站中查看网

站详情，点击【点击复制备案号】即可获得备案代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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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网站信息变更申请

已完成备案的网站如果有信息需要变更，点击主页左侧菜单【网站信息变更】选择要变更的

网站，点击编辑小图标对网站信息进行编辑，编辑完成后，点击【提交】。

公安民警会在 3-5 个工作日处理您的请求。如果需要进行材料完整性检验或实地检查 则根据收到的短信，

在约定时间内配合公安民警进行审查。

（注：务必按照要求填写，否则将被退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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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网站注销申请

特别注意：网站注销必须保证网站已经处于关闭状态，否则无法完成注销。

登录网站，点击首页左侧菜单【网站注销申请】选择要注销的网站 点击注销小图标

点击页面最下方的【发送验证码】，将手机收到的验证码正确填写，点击【网站注销】。

公安民警会在 3-5 个工作日处理您的申请，申核通过则网站注销完成，如果审核不通过，会

收到短信说明不通过原因，改善后重新发起申请即可。

九、未备案网站申请

未备案网站是系统自动推送的未备案和暂存的网站信息，如果您收到公安部发送的备案通知，



全国公安机关互联网站安全服务平台备案操作指南

16 / 16

请在限定时间内到公安部备案网站注册并完善您的备案信息，备案流程同新办网站申请。

十、网站认领

网站认领是您之前在其他的公安机关备过案，但是还没有在“全国公安机关互联网站安全服

务平台”备过案的，如果您收到公安机关发送的备案认领通知，请您注册账户认领您的网站。

认领过程

第一步：登录网站注册账户，

第二步：正确填写开办主体信息，系统会自动推送您的网站到网站认领菜单下。

第三步：点击 按钮，对网站信息备案信息进行修改完善，提交后，等待民警审核结果。

需要注意如果收到公安机关通知，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备案认领的网站将会有被关停的危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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